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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NBA的反垄断豁免进行介绍和评价。NBA的反垄断豁免主要包括转播豁免和劳资

豁免。转播豁免仅仅适用于免费电视领域，各个球队的单独转播权并不受转播豁免的限制。NBA
的劳资协议中存在很多限制竞争的规定，但可以凭借劳资豁免规避反垄断法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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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introduced and evaluated the antitrust exemption of NBA. The antitrust exemption of NBA 

mainly includes broadcasting exemption and labor exemption. Broadcasting exemption is applicable only to free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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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国家篮球协会)与 NFL(全国橄榄球大联盟)、

MLB(职业棒球大联盟)、NHL(全国职业冰球大联盟)合

称为“美国职业体育四大联盟”。以“四大联盟”为代

表的美国职业体育在大规模市场化和商业化运作过程

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 

美国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将职业体育作为普通的

商业竞争部门来看待，虽然职业体育需要遵循很多普

通的商业规则，但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摆脱竞技体育的

规律和要求。职业体育的特殊运作方式在很多方面都

不同于普通的商业部门，如就某个具体的运动项目来

说，其在特定地域范围内的球队数量及所提供的相关

比赛、运动产品等必然是有限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

几乎具有天然的垄断性[1]。因而职业体育在反垄断法的

适用上享有某些豁免的权利，即反垄断豁免，亦称反

垄断适用除外制度，它是指在某些特定行业或领域中，

法律允许一定的垄断状态及垄断行为存在，即对某些

虽然属于限制竞争的特定协调或联合行为，反垄断法

不予追究的一项法律制度。最初涉及反垄断诉讼的职

业联盟是 MLB——1922 年联邦棒球俱乐部诉国家联

盟案[2]。这是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关于棒球乃至职业体

育的第一个典型案例，此案的意义在于最高法院以判

例法的形式确立了 MLB 不适用反垄断法，而且这种来

自于判例法的豁免，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无条件广泛

适用的。同为职业体育联盟的 NBA、NFL、NHL 在本

质上与 MLB 没有任何区别，而且国会也通过了允许四

大联盟均享有豁免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遭到

了联邦最高法院的拒绝，仅仅只给予 MLB 相对完全的

反垄断豁免[3]，而包括 NBA 在内的其他 3 大联盟的反

垄断豁免则是有条件、有范围的，是一种有限的豁免。

而这种有限的豁免在司法实践的操作中更具复杂性。

本文将主要介绍和分析 NBA 的反垄断豁免，考虑到

“四大联盟”在反垄断豁免问题上具有的相似性和关

联性，对其他 3 大联盟的豁免问题在下文的案例介绍

中也会附带提及。 

NBA 的反垄断豁免主要包括两大领域：转播豁免

和劳资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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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播豁免 

1.1  适用范围 

美国《体育广播法》规定，职业体育联盟在签订

电视转播合同时可以视为一个“单一实体”，并批准了

四大体育联盟在电视转播权谈判方面的豁免。这样，

职业体育联盟就可以利用卖方垄断优势，在电视转播

谈判中占据主动，并以整个联盟的名义取得电视收益。

《体育广播法》另一作用就是使市场份额较小的球队

在联盟中也可以获得与其他球队同样的转播收入，获

得更多宣传和推广的机会，从而与那些享有更大电视

市场的球队进行竞争[4]。1976 年，国会又通过了《版

权法》，对电视现场直播进行版权保护。这实际上是在

电视转播权问题上给予职业体育特殊的优待。这 2 项

法案，为 NBA 迅速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机会和条件，也

为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整个职业体育运动的迅速

发展奠定了基础。 

《体育广播法》的出台并不意味着 NBA 所享有的

转播豁免权可以无限制地适用。因为该法在具体条文

的表述中使用了“广告电视节目”(sponsored telecasting)

这一术语，从而限定了豁免的范围，即该法典仅仅适

用于免费电视，而不能适用于付费电视。豁免适用上

的限制引发了对《体育广播法》的众多争议。1981 年，

众议院皮特·斯塔克(Pete Stark)等议员提出修改《体

育广播法》，要求扩大转播豁免的适用范围，扩展到付

费电视领域，但是遭到否决，这意味着在收费电视领

域，NBA 并不享有联盟整体谈判的豁免权。对转播豁

免适用上的这种特殊限制在 1991 年公牛队诉 NBA 一

案中得到确认。 

1.2  典型案例分析——公牛队诉 NBA 

1990 年，NBA 通过与 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签

订的转播合同，使每一支球队平均分得了 680 万美元

的电视转播费。NBA 认为这种市场运作模式(整体谈

判、平均分配)保证了联盟的整体利益，所以严格限制

各个球队单独与地方电视台特别是独立电视台进行合

作。1991 年的 NBA 电视转播方案规定，每支球队最

多可以销售(指卖给全国广播公司)其主场或客场共 41

场比赛，转播所获得的收入可以直接归各球队所有。

当然，在全国广播公司转播这些比赛的同时，绝对不

允许球队将同场比赛转卖给其他电视台。 

1990 年，独立电视台 WGN-TV 与芝加哥公牛队

签订了转播合同，规定 WGN-TV 有权在整个赛季中转

播 25 场公牛队的比赛。该转播合同适用于 1989 至

1990 年以及 1990 至 1991 年 2 个赛季，同时规定双方

均有权在合同到期时考虑是否续约 2 个赛季。①这份

双赢的合同为双方带来了巨额的收益。但是，在 1990

至 1991 赛季之前，NBA 董事会提出应当将该合同中

所规定的转播数量缩减至 20 场，董事会主要是担心公

牛队以后会卖给独立电视台更多的比赛转播权从而影

响到其他战绩不佳的球队，并引起整个联盟的不均衡

发展[5]。此项提议如果被表决通过，便意味着公牛队与

WGN-TV 的合作宣告结束。于是，在 NBA 董事会通

过“缩减方案”之前，WGN-TV 和芝加哥公牛队将

NBA 告上法庭，诉称 NBA 董事会的“缩减方案”是

一种联合抵制行为，属于横向垄断的范围，违反了《谢

尔曼法》第 1 条的规定。NBA 则认为“缩减方案”没

有触犯《谢尔曼法》，其理由有 2 点：第一，其享有《体

育广播法》所赋予的反垄断豁免权；第二，就算“缩

减方案”是一种限制贸易的行为，那么也是一种“合

理的行为”。此案的核心问题在于此种行为是否享有

《体育广播法》所赋予的转播豁免权。法院认为是公

牛队(而不是 NBA)拥有授权 WGN-TV 转播这 5 场比赛

的权利，而“缩减方案”剥夺了公牛队的此项权利。更

为重要的是，法院认为《体育广播法》仅仅规定联盟以

整体名义参与转播的行为享有豁免权，而并没有明确限

制各俱乐部单独签订同样的转播协议，即享有《体育广

播法》赋予的豁免权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接着，法院

针对 NBA 第二项辩护理由，即“缩减方案”属于合理

行为展开了讨论。最后，法院认为“缩减方案”是一种

明显不合理的限制贸易的行为，理由如下：第一，它限

制了俱乐部和联盟之间的竞争；第二，它限制了独立电

视台和免费电视台在 NBA 转播问题上的竞争；第三，

它对转播市场中比赛的数量施加了人为的限制；第四，

它剥夺了观众收看电视转播的选择权。② 

此案的判决明确了各个球队的单独转播权并不受

转播豁免的限制。但是，如果允许独立电视台和各球

队的合作如此发展下去，非常不利于联盟的均衡发展，

甚至还会波及其他职业联盟。这是一向重视体育产业

经济的美国国会所不希望看到的。此问题在目前的美

国反垄断领域又被称为“独立电视台之困”。不过，在

国会出台新的法律之前，此问题还将继续存在[6]。 

 

2  劳资豁免 

2.1  适用范围 

NBA 的劳资协议，是由 NBA 和其工会组织——

NBPA(National Basketball Players Association，国家篮球

球员联盟)经过劳资谈判而签订的协议。在劳资谈判

中，NBA 和 NBPA 会就各种问题进行磋商谈判，从而

达成劳资协议。不过，劳资协议有一定的适用年限，

一般为 6 年或 7 年。到期之后，劳资双方还会就各种

问题重新磋商从而达成新的劳资协议。通过集体谈判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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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劳资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球员的薪金待遇。

不过，由于劳资协议本身所具有的反垄断豁免的性质，

使 NBA 越发重视劳资协议的独特作用，以至后来逐渐

被 NBA 所利用，用来对抗球员因最低年龄限制、工资

帽、优先权等问题所提起的反垄断诉讼[7]。 

1)最低年龄限制。最低年龄限制，是指新球员参

加选秀的最低年龄。所有的美国球员都可以在他们大

学毕业之后自动进入 NBA 选秀，而高中球员是否可以

参加选秀一直存在争议。20 世纪 70 年代著名球员摩

西·马龙是第一个进入 NBA 的高中生球员。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加内特、科比、麦迪等高中生

球员大量涌进 NBA，导致联盟球员出现低龄化的现象。

从总体上讲，除了极个别的优秀高中生取得成功之外，

大部分高中球员因各种原因无法适应 NBA 激烈的比

赛，从而影响了 NBA 的比赛质量。联盟便试图提高选

秀年龄来限制高中生的加入。2005 年，劳资双方签订

了一个新的劳资协议，其中关于最低年龄限制的条款是

双方谈判的焦点问题。最终达成的劳资协议规定最低年

龄为 19 岁，或者高中毕业后一年。这样高中生就失去

了直接进入 NBA 的资格。最低年龄限制是一种明显的

联合抵制行为，如果没有劳资豁免的保护，必然违反了

《谢尔曼法》。 

2)工资帽。工资帽是对球队和球员所签合同的一

种约束，它能够使联赛中的竞争达到相对的平衡。如

果没有工资帽，有钱的球队将凭借巨额资金保证球队

总能签到较好的自由球员。工资帽的基本理念就是如

果球队的薪金总和不超过工资帽，球队就能签下一个

新的自由球员。这样有钱的球队和其他球队之间的竞

争就基本保持在同一水平之上。NBA 和 NFL 有工资帽

的规定，MLB 和 NHL 则没有。工资帽有“软帽”和

“硬帽”之分。NFL 的工资帽是“硬帽”——没有任

何理由可以让俱乐部薪水册的数额超过最高限额。

NBA 的工资帽是“软帽”——俱乐部可以在某些情

况下超过最高限额的规定[8]。比如 2009~2010 年赛季

NBA 的工资帽为 5 770 万美元，而交纳奢侈税的上限

则是 6 992 万美元。工资帽不允许球队所支付的工资

通过市场竞争来确定，而且新球员的谈判也要受制于

这种人为的工资上限。 

3)优先权。优先权，是指球员在已经与其他球队

签约的情况下，原来的球队通过某种条件可以留住这

名球员。这种条件就是，原来的球队应当追平其他球

队为此球员提供的工资待遇。2002 年 8 月，作为受限

制自由球员的里基·戴维斯，虽然森林狼队和他签订

了合同，但骑士队追平了森林狼提供的工资待遇，从

而留住了他。优先权同样是一种明显的限制交易的做

法，因为它限制了球员自由转会的权利[7]。 

2.2  典型案例分析 

1971 年，斯宾塞·海伍德因选秀问题将 NBA 告

上法庭。这是 NBA 第一次因反垄断问题受到起诉。当

时，NBA 要求高中球员必须在毕业 4 年之后才能参加

选秀。不过这种规定仅仅属于联盟的内部规定，不属

于劳资协议所规定的合同条款。海伍德在高中毕业 3

年后，试图参加选秀，由于不符合年龄规定，遭到 NBA

的拒绝。海伍德诉称，NBA 的选秀制度构成了联合抵

制行为，NBA 及其所辖球队均违反了《谢尔曼法》。

一审地方法院支持了海伍德的观点，直接适用“本身

违法”原则宣判 NBA 触犯了《谢尔曼法》。上诉法院

第 9 巡回法院没有支持地方法院的观点，但是联邦最

高法院却支持了地方法院的判决。为此，NBA 制定了

新的规则，允许高中毕业的球员在证明自己经济困难

的情况下，可以规避选秀的年龄要求，以尽早进入

NBA 打球。③ 

在 1994 年的 NBA 诉查尔斯·威廉姆斯一案中，

NBA 面临新的反垄断问题：一旦现行的劳资协议到

期，NBA 在继续推行工资帽、最低年龄限制等制度的

情况下是否仍然享有劳资豁免。查尔斯·威廉姆斯和

其他一些球员认为，在劳资协议已经到期之后，工资

帽、保留条款等制度对球员而言无异是一种强加的限

制；在没有劳资协议保护的情况下，联盟就等于各个

球队所组成的卡特尔，违反了《谢尔曼法》。NBA 辩

称，因为缺乏新的劳资协议，目前的做法仅仅是维持

现状而已，理应受到劳资豁免的保护。NBA 得到了法

庭的支持，地区法院判决威廉姆斯败诉，第 2 巡回法

院同样维持了地区法院的判决。理由是，虽然没有新

劳资协议的保护，但是国会并不愿意看到《反垄断法》

过多干涉劳资谈判领域，而且最高法院同样支持这一

判决。第 2 巡回法院还认为，在劳资协议到期之后，

一旦劳资谈判陷入僵局，劳资豁免仍然可以适用。④ 

2.3  适用标准 

以上是涉及 NBA 的反垄断诉讼中最为重要的 2

个案例。海伍德胜诉而威廉姆斯败诉的原因是 1974

年的劳资协议没有关于最低年龄限制的规定，因而不

享受劳资豁免。劳资豁免不是法定的豁免，并不是所

有管理层之间的共谋或其他反竞争行为都可以豁免适

用《反垄断法》。需要指出的是，威廉姆斯案的审判过

程和判决结果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这个案件是

由联邦第 2 巡回法院所审理的，如果换成其他巡回法

院，结果未必如此。目前，美国各联邦巡回法院对于

劳资豁免的适用存在较大分歧。第 6、第 8、第 9 巡回

法院主张适用“麦基标准”(Mackey Test)；而第 2、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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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 7 巡回法院拒绝适用“麦基标准”[9]。 

“麦基标准”作为法院审理劳资豁免案件的一个

重要原则，是由第 8 巡回法院于 1976 年麦基诉 NFL

一案中所确立。其适用应当满足 3 个条件：第一，所

有的劳资协议必须影响参加谈判的双方；第二，所有

的劳资协议必须已经覆盖双方的主要权利义务；第三，

协议必须是在正常的协商过程中，善意地签订的。⑤

劳资协议只有同时满足上述 3 个条件才能豁免适用

《反垄断法》。拒绝适用“麦基标准”的第 2 巡回法院

在劳资豁免的适用问题上，持“宽容”的立场。不过

第 2 巡回法院也因此受到一些批评[10]。“麦基标准”一

度被公认为判断劳资豁免的合理标准，但是最高法院

在布朗诉职业足球公司一案中表示拒绝适用特殊原

则，即最高法院拒绝了“麦基标准”。最高法院的这次

拒绝引发了各方对“麦基标准”合理性的质疑。不过，

最高法院并没有禁止“麦基标准”，此标准只是法院在

考虑是否适用劳资豁免的一种判断方法而已。第 6、

第 8 等巡回法院在以后的审判中仍然可以适用“麦基

标准”。可以设想，在未来，如果由第 6 或第 8 巡回法

院审理涉及 NBA 的反垄断诉讼，不知道 NBA 的选秀、

工资帽等制度能否经得住“麦基标准”的考验[11]。 

 

从总的趋势来看，《反垄断法》对职业体育联盟的

影响和干预日益增强。美国国会和联邦最高法院在这

一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也延续了二者作为美国三权分立

体制中两“权”之间的对立和博弈。客观上说，NBA

的反垄断豁免制度是一柄双刃剑。职业联盟和俱乐部

资方利用这种制度控制职业队数量和球员流动以及电

视收入的分配；而运动员工会和运动员个人同时也利

用反垄断豁免制度为球员整体和个人的利益进行斗

争。另外，虽然反垄断豁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运动

员的自由转会，却保证了职业体育联盟内比赛的激烈、

精彩以及相对公平[12]。相比于电视转播豁免，劳动豁

免问题更为复杂，因为它反映了《反垄断法》和劳动

法在此领域内的互动。 

 

注释： 
 Chicago Prof'l Sports Ltd. Partnership v. NBA. 754 F ①

Supp，1991：1347. 
 Chicago Prof l Sports Ltd. Partnership v. NBA. 754 F ②

Supp，1991：1356-1357. 

 Haywood v. NBA[Z]. 401 U.S.1204③ ，1971：1205. 
 NBA v. Williams[Z]. 45 F.3d 692④ -693，1995：693. 
 Mackey v. NFL[Z]. 543 F.2d 611⑤ -12，1976：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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